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培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正明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71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培原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

及不正利益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伍年。

    事  實

一、曾培原自民國111年12月26日起擔任嘉義縣○○鄉公所建設

課課長，負責❶辦理農業用地作農用設施容許使用案件之建

造執照、使用執照審查作業、❷協助現場土方回填情形勘查

及❸專案管理巡查等業務，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台泥嘉謙綠能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泥公司）在嘉義縣○○鄉○○村○○地區開

發台泥嘉謙義竹漁電共生二期工程（下稱嘉謙二期工程；該

工程共分為A、B、C、D四區，B區又分為B1區至B4區），並

將該工程統包予亞力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力公司）施

作。

二、緣亞力公司在嘉謙二期工程B4區（即嘉義縣○○鄉○○○段

0000000○0000000地號特定專用養殖區養殖用地）未取得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於112年5月4日前某日起，

進行整地及施作基樁，而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詎曾培原於112年11月、12月間某日，業已

知悉前開違規情事後，且明知其巡查嘉義縣○○鄉公所轄內

之光電案場施工情形時，遇有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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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有民眾舉報違規之情形時，應簽請其

所屬公所農業課人員前往勘查，或查報後即告知相關主管機

關處理，竟基於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接續犯意，

邀約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見面，2人

於112年12月7日在臺南市○○區○○路000號之85度C咖啡

○○○○店（下稱85度C咖啡店）見面，曾培原即向謝文偉

要求分包承攬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並欲從中獲取不正

利益，謝文偉則回應會將其要求轉達亞力公司派駐現場之工

地主任張朝陽；2人又於113年1月9日在85度C咖啡店見面，

曾培原續向謝文偉表示：「我要重，還是輕，我不知道

耶」、「你們光電設施是不需要建照的？但是農業容許裡面

的其他設施，………，你們自己要注意，不要到時候有，我

跟你說，之前我都沒有去注意，後來才看到，……，反正你

們自己要看一下，順便提醒一下，不要又怎麼樣。」，謝文

偉遂詢問：「我請問一下，去找豐期（音譯），他是要工

作？還是要直接跟他談？」，曾培原即回應：「我是要工

作，看他怎麼分配給他就對了」、「不然我也可以直接拿」

等語，暗示謝文偉其已查悉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違規整地及

施作基樁之事實，且有上開權限可依法舉報違規情事使台泥

公司遭行政機關裁罰，乃向謝文偉索要新臺幣（下同）2萬

元至3萬元之紅包、分包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以及避

免台泥公司遭行政機關裁罰，藉由此等賄賂及不正利益作為

其護航嘉謙二期工程順利施工之對價，謝文偉復轉知張朝陽

及台泥公司總經理翁吉良，渠等商討後即要求謝文偉拒絕曾

培原前開要求，或以選舉過後再處理等語搪塞曾培原。

三、嗣因曾培原於113年1月9日至同年月00日間之某日，遭嘉義

縣○○鄉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翁明收質問其為何以上開方式要

求分包工程。曾培原旋於113年1月15日前往嘉謙二期工程之

工務所，質問謝文偉其要求分包工程一事為何會遭外人知

悉，並表示：「……，你們是怎麼處理事情的，依法辦理可

以，這個都放在我這裡」、「……，我這只是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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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這樣？你們這樣處理事情」、「……林北來依法辦

理」、「問題是你也知道，我有很多要給你們方便」等語，

向謝文偉暗示其尚未依法舉報上開違規情事。惟曾培原為恐

東窗事發，隨即於113年1月16日以定期巡查為由，前往嘉謙

二期工程巡查，以其名義製作光電案場巡查紀錄表，並記載

「於台泥嘉謙綠能第二期工程旁發現約有二池塘基樁業已打

設」、「經台泥公司確認，該區確為無農業容許核可」、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21條：違反第15條第1項之管制使用土

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

地上物恢復原狀」，旋於113年1月17日通報經濟部能源署

○○工作站人員到場會勘，再於113年1月18日以「建築課因

『○○鄉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專案管理巡查作業』

時，發現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卻先

行施作基樁、填土，且現場有外運土堆等情形」為由，會簽

嘉義縣○○鄉公所農業課，復由嘉義縣○○鄉鄉長決行，嘉

義縣○○鄉公所即函轉嘉義縣政府辦理，嘉義縣政府於113

年3月6日派員與曾培原至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會勘後，就該區

確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逕行施作基樁及填

土之事實，於113年3月27日裁處台泥公司6萬元罰鍰及命限

期改善；經濟部能源局亦於113年5月15日以台泥公司違反電

業法規定，對台泥公司裁罰100萬元。

四、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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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以

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曾培原之辯護人業於本

院準備程序訊問中陳明：證據能力均不爭執，均同意作為本

案證據使用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68頁）；此外，公訴人、

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

（見本院卷第162至167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

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各該

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

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前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

力。

二、本案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

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上述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

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51至152頁，本院卷第25頁、第63至

66頁、第172頁），核與證人即時任嘉義縣○○鄉鄉長特助

黃明嶔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91、96

頁）、證人即向陽優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開發部主任蔡芳旗

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68頁反面、第

73、76頁）、證人即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

文偉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5頁反面至

第11頁、第51至59頁）、證人即亞力公司派駐現場之工地主

任張朝陽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12頁反

面至第17頁反面、第29至33頁）、證人即台泥公司總經理翁

吉良於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128至130頁）、證人即嘉義

縣○○鄉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翁明收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

證述（見他字卷第82頁及反面、第87頁）均相符，並有嘉義

縣○○鄉公所建設課職掌之網頁擷圖（見偵卷第55至56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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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被告與謝文偉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談及其等相約

於113年12月7日、1月9日及1月15日見面之手機翻拍照片

（見他字卷第63頁）、被告與謝文偉分別於113年1月9日在

85度C咖啡、於1月15日在嘉謙二期工程工地之現場錄音譯文

（見他字卷第20至21頁反面、第22頁反面）、被告於113年1

月16日至嘉謙二期工程現場巡查所製作之光電案場巡查紀錄

表及巡查案場現況照片（見偵卷第18頁反面至第19頁）、被

告於113年1月18日以「其因『○○鄉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

查作業專案管理』業有巡查作業，發現台泥公司之嘉謙二期

工程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卻先行施作基樁、填土，且

現場有外運土堆等情形」會簽嘉義縣○○鄉公所農業課及由

嘉義縣○○鄉鄉長決行之簽呈（見偵卷第38頁反面至第39

頁）、嘉義縣○○鄉○○於

000○0○00○○○○○○○○○○○○○○○○○○○○○

○○縣○○○○○○鄉○○○0000000000號函文（見偵卷第

36頁）、嘉義縣縣○○○○○○○於000○0○0○○○○○

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特定專用養殖區養殖用地

外運及堆置土石方之紀錄（見偵卷第26頁）、嘉義縣政府就

嘉謙二期工程因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而向台泥公司裁處6萬元及命限期改善之113年3月27日

府地用字第1130071597號函文及裁處書（見他字卷第36至37

頁、第38頁）、經濟部就嘉謙二期工程因違反電業法規定而

向台泥公司裁處100萬元之113年5月15日經授能字第

11306003800號函文及裁處書（見他字卷第44頁、第45至48

頁）等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

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

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

㈡、按貪污治罪條例規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或對於職務上之

行為，要求（行求）、期約、收受（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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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之犯罪，如行為人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個犯罪目

的（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或職務上之行為），先後數次要求

（行求）、期約或收受（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行為，均

係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在刑法評價上，其先後數次舉動僅為

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依接續犯理論，合為包括的一罪予

以評價，較為合理（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97年

度台上字第4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112年12月7

日、113年1月9日以上開違背職務行為作為對價，向台泥公

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

犯行，主觀上係本於單一之犯意，接續向謝文偉要求賄賂及

不正利益，故被告本案所為乃係基於同一公務員對於違背職

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意所為，且時間密

接，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區分，依社會一

般觀念，在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實行較為合理，屬接

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減輕事由：

１、被告本案犯行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

其刑：

⑴、按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

段定有明文。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意指犯

該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

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始能依該項規定減

輕其刑，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

件之問題，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

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4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於偵查中就其以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向謝文

偉要求不正利益之事實供承不諱（見偵卷第151至152頁）；

又被告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紅包，以及其以未依法舉報

上開違規情事而使台泥公司免去遭行政機關裁罰及限期改善

等不正利益之犯行，惟謝文偉未交付任何財物予被告，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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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犯行並未實際取得任何財物或有何犯罪所得，揆諸前揭說

明，被告已於偵查中自白犯罪，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

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２、被告本案犯行自無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減輕規定之適

用：

⑴、被告之辯護人雖為被告主張其本案犯行未有所得或所圖得財

物或不正利益未逾5萬元，而應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

項減輕規定（見本院卷第67、174頁）。

⑵、然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

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同

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由於本條例之

訂定，在於改造風氣，嚴懲重大之貪污；惟對於所得或所圖

得之財物為5萬元以下之行為，因情節較為輕微，避免處罰

過於嚴苛，期能以較輕之刑罰相繩，即能達到感化而防再犯

之目的，以免輕罪重罰之弊，但如犯罪之所得已逾該條項所

定之數額時，即無適用以減輕其刑之必要。又接續犯乃屬實

質上之一罪，其各個行為舉動仍與犯罪之構成要件相符，並

非不罰，僅是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以一罪處理，是

於計算接續犯之犯罪所得時，自應合併計算之，無所謂平均

之問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

照）。另貪污治罪條例所規定之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罪，分別係以賄賂或不正利益為公務員要求、期

約或收受之客體，兩者互異，且係平行分立之構成要件要

素；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其價值之有形財

物；所謂「不正利益」，則係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

足人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利益；而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規

定之「所得」係指「實際所得」之財物或利益；「所圖得」

則係指意圖所得而尚未取得之財物或利益而言（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453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貪污治罪條例

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含有抽象意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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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

增加經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

益，即包含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

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

管領狀態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

照）。況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明確規定「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至第6條之罪，……」，是貪污治罪條例中之「財物」、

「不法（不正）利益」，均應作相同一致之解釋，即同條例

第12條第1項所得或所圖得之「不正利益」，應與同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之「不正利益」、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

規定之「不法利益」同義，均應包含有形或無形之財產利

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

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而言。綜上，適用貪污

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者，其要件有三：❶犯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❷情節輕微、❸所得或所

圖得財物或不正（不法）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始足該當。

⑶、經查，被告係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未取得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為

由，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以及索要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

等情，此據其於本院審理時供承至明（見本院卷第170、172

頁），且台泥公司確因前開違規情事遭嘉義縣政府裁罰6萬

元罰鍰及命限期改善、經濟部能源局裁罰100萬元（見他字

卷第38頁、第45至48頁），是被告除其本欲所圖得2萬元至3

萬元之紅包外，若其有承包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後，扣

除成本、稅捐及其他必要支出費用後之「會計餘額」等積極

利益，以及為台泥公司免去遭嘉義縣政府裁罰之「6萬

元」，與命該工程限期改善至合於法規所應支出之「必要費

用」（見他字卷第36至37頁、第38頁）、為台泥公司免去經

濟部裁罰之「100萬元」（見他字卷第44頁、第45至48頁）

等消極利益，其本案所圖得之不正利益顯然高於5萬元甚

鉅，即與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所得或所圖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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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之要件不符，自無前揭條例

第12條第1項減輕規定之適用。

３、被告本案犯行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⑴、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必於審酌一切

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宣告法

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

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

則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

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

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

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

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

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

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

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

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

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

⑵、經查，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要求

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

可謂不重，雖經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減刑後之最低

度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而其為公務員，未能端正己身，廉

潔從公，竟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違規進行整地、

施作基樁之方式，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所為嚴重

損害公務員形象，固無可取，然本院審酌其於偵訊、本院訊

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見偵卷第151至152頁，

本院卷第25頁、第63至66頁、第172頁），且其未從本案犯

行中「實際」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復考量其犯罪情節與貪

婪無度、透過地方或政治勢力向廠商索要鉅額財物或不正利

益者顯然有別，且其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非鉅，認縱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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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5年有期徒刑，猶嫌過重，在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有情輕法重之情，爰就被告所犯之

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及比例、平等原則。

４、被告所犯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之罪刑，有貪污治

罪條例第8條第2項及刑法第59條之2種減刑事由，應依法遞

減輕其刑。

㈣、科刑部分

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公務員，自應依法

執行自身職務，卻貪圖私利，利用負責辦理農業用地作農用

設施容許使用案件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協助現

場土方回填情形勘查及專案管理巡查之機會，以未依法舉報

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

卻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為由，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

程、索要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以及藉由不依法舉報違規情

事而使台泥公司免去遭嘉義縣政府及經濟部能源局裁罰等不

正利益，所為自屬非是。惟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尚有悛悔

之念，且其未從本案犯行中「實際」取得財物或犯罪所得，

兼衡其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見他字卷第23頁），自陳小康

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頁）、其身體狀況不佳、其配

偶及母親各罹患疾病，以及2名未成年子女尚在就讀小學，

均須由其照顧（見本院卷第174頁），復有被告所提出之

其、配偶與母親診斷證明書及2名子女之在學證明書可參

（見本院卷第137至149頁），暨其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

的、手段、所生危害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

２、至於被告及其辯護人雖均請求緩刑（見本院卷第174、175

頁），然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

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經本院所宣告之刑既逾有期徒刑

2年，自不符合緩刑之要件，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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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

褫奪公權，該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該條文係採義務宣告主

義，法官無自由審酌之權，且對於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

刑度如何，貪污治罪條例並無明文，故依該條例宣告褫奪公

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使其褫奪公權之

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係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

5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爰斟酌全案情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及刑法

第37條第2項規定，對被告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之期

間。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1項第5款、第8條第2項前段、第17條，刑法第11條、第59

條、第37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炳勳提起公訴，經檢察官吳咨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王榮賓

　　                                法  官  何啓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承翰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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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

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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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培原






選任辯護人  王正明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1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培原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伍年。
    事  實
一、曾培原自民國111年12月26日起擔任嘉義縣○○鄉公所建設課課長，負責❶辦理農業用地作農用設施容許使用案件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審查作業、❷協助現場土方回填情形勘查及❸專案管理巡查等業務，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台泥嘉謙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公司）在嘉義縣○○鄉○○村○○地區開發台泥嘉謙義竹漁電共生二期工程（下稱嘉謙二期工程；該工程共分為A、B、C、D四區，B區又分為B1區至B4區），並將該工程統包予亞力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力公司）施作。
二、緣亞力公司在嘉謙二期工程B4區（即嘉義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特定專用養殖區養殖用地）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於112年5月4日前某日起，進行整地及施作基樁，而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詎曾培原於112年11月、12月間某日，業已知悉前開違規情事後，且明知其巡查嘉義縣○○鄉公所轄內之光電案場施工情形時，遇有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有民眾舉報違規之情形時，應簽請其所屬公所農業課人員前往勘查，或查報後即告知相關主管機關處理，竟基於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接續犯意，邀約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見面，2人於112年12月7日在臺南市○○區○○路000號之85度C咖啡○○○○店（下稱85度C咖啡店）見面，曾培原即向謝文偉要求分包承攬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並欲從中獲取不正利益，謝文偉則回應會將其要求轉達亞力公司派駐現場之工地主任張朝陽；2人又於113年1月9日在85度C咖啡店見面，曾培原續向謝文偉表示：「我要重，還是輕，我不知道耶」、「你們光電設施是不需要建照的？但是農業容許裡面的其他設施，………，你們自己要注意，不要到時候有，我跟你說，之前我都沒有去注意，後來才看到，……，反正你們自己要看一下，順便提醒一下，不要又怎麼樣。」，謝文偉遂詢問：「我請問一下，去找豐期（音譯），他是要工作？還是要直接跟他談？」，曾培原即回應：「我是要工作，看他怎麼分配給他就對了」、「不然我也可以直接拿」等語，暗示謝文偉其已查悉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違規整地及施作基樁之事實，且有上開權限可依法舉報違規情事使台泥公司遭行政機關裁罰，乃向謝文偉索要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分包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以及避免台泥公司遭行政機關裁罰，藉由此等賄賂及不正利益作為其護航嘉謙二期工程順利施工之對價，謝文偉復轉知張朝陽及台泥公司總經理翁吉良，渠等商討後即要求謝文偉拒絕曾培原前開要求，或以選舉過後再處理等語搪塞曾培原。
三、嗣因曾培原於113年1月9日至同年月00日間之某日，遭嘉義縣○○鄉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翁明收質問其為何以上開方式要求分包工程。曾培原旋於113年1月15日前往嘉謙二期工程之工務所，質問謝文偉其要求分包工程一事為何會遭外人知悉，並表示：「……，你們是怎麼處理事情的，依法辦理可以，這個都放在我這裡」、「……，我這只是放著，……，你們要這樣？你們這樣處理事情」、「……林北來依法辦理」、「問題是你也知道，我有很多要給你們方便」等語，向謝文偉暗示其尚未依法舉報上開違規情事。惟曾培原為恐東窗事發，隨即於113年1月16日以定期巡查為由，前往嘉謙二期工程巡查，以其名義製作光電案場巡查紀錄表，並記載「於台泥嘉謙綠能第二期工程旁發現約有二池塘基樁業已打設」、「經台泥公司確認，該區確為無農業容許核可」、「依據區域計畫法第21條：違反第15條第1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旋於113年1月17日通報經濟部能源署○○工作站人員到場會勘，再於113年1月18日以「建築課因『○○鄉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專案管理巡查作業』時，發現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卻先行施作基樁、填土，且現場有外運土堆等情形」為由，會簽嘉義縣○○鄉公所農業課，復由嘉義縣○○鄉鄉長決行，嘉義縣○○鄉公所即函轉嘉義縣政府辦理，嘉義縣政府於113年3月6日派員與曾培原至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會勘後，就該區確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逕行施作基樁及填土之事實，於113年3月27日裁處台泥公司6萬元罰鍰及命限期改善；經濟部能源局亦於113年5月15日以台泥公司違反電業法規定，對台泥公司裁罰100萬元。
四、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以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曾培原之辯護人業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中陳明：證據能力均不爭執，均同意作為本案證據使用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68頁）；此外，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162至167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前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上述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51至152頁，本院卷第25頁、第63至66頁、第172頁），核與證人即時任嘉義縣○○鄉鄉長特助黃明嶔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91、96頁）、證人即向陽優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開發部主任蔡芳旗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68頁反面、第73、76頁）、證人即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5頁反面至第11頁、第51至59頁）、證人即亞力公司派駐現場之工地主任張朝陽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12頁反面至第17頁反面、第29至33頁）、證人即台泥公司總經理翁吉良於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128至130頁）、證人即嘉義縣○○鄉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翁明收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82頁及反面、第87頁）均相符，並有嘉義縣○○鄉公所建設課職掌之網頁擷圖（見偵卷第55至56頁反面）、被告與謝文偉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談及其等相約於113年12月7日、1月9日及1月15日見面之手機翻拍照片（見他字卷第63頁）、被告與謝文偉分別於113年1月9日在85度C咖啡、於1月15日在嘉謙二期工程工地之現場錄音譯文（見他字卷第20至21頁反面、第22頁反面）、被告於113年1月16日至嘉謙二期工程現場巡查所製作之光電案場巡查紀錄表及巡查案場現況照片（見偵卷第18頁反面至第19頁）、被告於113年1月18日以「其因『○○鄉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專案管理』業有巡查作業，發現台泥公司之嘉謙二期工程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卻先行施作基樁、填土，且現場有外運土堆等情形」會簽嘉義縣○○鄉公所農業課及由嘉義縣○○鄉鄉長決行之簽呈（見偵卷第38頁反面至第39頁）、嘉義縣○○鄉○○於000○0○00○○○○○○○○○○○○○○○○○○○○○○○縣○○○○○○鄉○○○0000000000號函文（見偵卷第36頁）、嘉義縣縣○○○○○○○於000○0○0○○○○○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特定專用養殖區養殖用地外運及堆置土石方之紀錄（見偵卷第26頁）、嘉義縣政府就嘉謙二期工程因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而向台泥公司裁處6萬元及命限期改善之113年3月27日府地用字第1130071597號函文及裁處書（見他字卷第36至37頁、第38頁）、經濟部就嘉謙二期工程因違反電業法規定而向台泥公司裁處100萬元之113年5月15日經授能字第11306003800號函文及裁處書（見他字卷第44頁、第45至48頁）等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
㈡、按貪污治罪條例規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或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行求）、期約、收受（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犯罪，如行為人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個犯罪目的（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或職務上之行為），先後數次要求（行求）、期約或收受（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行為，均係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在刑法評價上，其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依接續犯理論，合為包括的一罪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97年度台上字第4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112年12月7日、113年1月9日以上開違背職務行為作為對價，向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行，主觀上係本於單一之犯意，接續向謝文偉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故被告本案所為乃係基於同一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意所為，且時間密接，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區分，依社會一般觀念，在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實行較為合理，屬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減輕事由：
１、被告本案犯行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⑴、按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意指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始能依該項規定減輕其刑，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4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於偵查中就其以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向謝文偉要求不正利益之事實供承不諱（見偵卷第151至152頁）；又被告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紅包，以及其以未依法舉報上開違規情事而使台泥公司免去遭行政機關裁罰及限期改善等不正利益之犯行，惟謝文偉未交付任何財物予被告，就本案犯行並未實際取得任何財物或有何犯罪所得，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已於偵查中自白犯罪，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２、被告本案犯行自無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減輕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之辯護人雖為被告主張其本案犯行未有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未逾5萬元，而應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減輕規定（見本院卷第67、174頁）。
⑵、然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由於本條例之訂定，在於改造風氣，嚴懲重大之貪污；惟對於所得或所圖得之財物為5萬元以下之行為，因情節較為輕微，避免處罰過於嚴苛，期能以較輕之刑罰相繩，即能達到感化而防再犯之目的，以免輕罪重罰之弊，但如犯罪之所得已逾該條項所定之數額時，即無適用以減輕其刑之必要。又接續犯乃屬實質上之一罪，其各個行為舉動仍與犯罪之構成要件相符，並非不罰，僅是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以一罪處理，是於計算接續犯之犯罪所得時，自應合併計算之，無所謂平均之問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貪污治罪條例所規定之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分別係以賄賂或不正利益為公務員要求、期約或收受之客體，兩者互異，且係平行分立之構成要件要素；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其價值之有形財物；所謂「不正利益」，則係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利益；而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規定之「所得」係指「實際所得」之財物或利益；「所圖得」則係指意圖所得而尚未取得之財物或利益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3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含有抽象意涵之「利益」，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即包含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況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明確規定「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是貪污治罪條例中之「財物」、「不法（不正）利益」，均應作相同一致之解釋，即同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得或所圖得之「不正利益」，應與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不正利益」、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同義，均應包含有形或無形之財產利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而言。綜上，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者，其要件有三：❶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❷情節輕微、❸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不法）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始足該當。
⑶、經查，被告係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為由，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以及索要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等情，此據其於本院審理時供承至明（見本院卷第170、172頁），且台泥公司確因前開違規情事遭嘉義縣政府裁罰6萬元罰鍰及命限期改善、經濟部能源局裁罰100萬元（見他字卷第38頁、第45至48頁），是被告除其本欲所圖得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外，若其有承包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後，扣除成本、稅捐及其他必要支出費用後之「會計餘額」等積極利益，以及為台泥公司免去遭嘉義縣政府裁罰之「6萬元」，與命該工程限期改善至合於法規所應支出之「必要費用」（見他字卷第36至37頁、第38頁）、為台泥公司免去經濟部裁罰之「100萬元」（見他字卷第44頁、第45至48頁）等消極利益，其本案所圖得之不正利益顯然高於5萬元甚鉅，即與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之要件不符，自無前揭條例第12條第1項減輕規定之適用。
３、被告本案犯行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⑴、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必於審酌一切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
⑵、經查，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雖經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減刑後之最低度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而其為公務員，未能端正己身，廉潔從公，竟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之方式，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所為嚴重損害公務員形象，固無可取，然本院審酌其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見偵卷第151至152頁，本院卷第25頁、第63至66頁、第172頁），且其未從本案犯行中「實際」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復考量其犯罪情節與貪婪無度、透過地方或政治勢力向廠商索要鉅額財物或不正利益者顯然有別，且其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非鉅，認縱科以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5年有期徒刑，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有情輕法重之情，爰就被告所犯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
４、被告所犯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之罪刑，有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及刑法第59條之2種減刑事由，應依法遞減輕其刑。
㈣、科刑部分
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公務員，自應依法執行自身職務，卻貪圖私利，利用負責辦理農業用地作農用設施容許使用案件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協助現場土方回填情形勘查及專案管理巡查之機會，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為由，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程、索要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以及藉由不依法舉報違規情事而使台泥公司免去遭嘉義縣政府及經濟部能源局裁罰等不正利益，所為自屬非是。惟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尚有悛悔之念，且其未從本案犯行中「實際」取得財物或犯罪所得，兼衡其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見他字卷第23頁），自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頁）、其身體狀況不佳、其配偶及母親各罹患疾病，以及2名未成年子女尚在就讀小學，均須由其照顧（見本院卷第174頁），復有被告所提出之其、配偶與母親診斷證明書及2名子女之在學證明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37至149頁），暨其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２、至於被告及其辯護人雖均請求緩刑（見本院卷第174、175頁），然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經本院所宣告之刑既逾有期徒刑2年，自不符合緩刑之要件，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３、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該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該條文係採義務宣告主義，法官無自由審酌之權，且對於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如何，貪污治罪條例並無明文，故依該條例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使其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係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爰斟酌全案情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及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對被告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之期間。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第8條第2項前段、第17條，刑法第11條、第59條、第37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炳勳提起公訴，經檢察官吳咨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王榮賓
　　                                法  官  何啓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承翰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培原



選任辯護人  王正明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71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培原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
及不正利益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伍年。
    事  實
一、曾培原自民國111年12月26日起擔任嘉義縣○○鄉公所建設課
    課長，負責❶辦理農業用地作農用設施容許使用案件之建造
    執照、使用執照審查作業、❷協助現場土方回填情形勘查及❸
    專案管理巡查等業務，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台泥嘉謙綠能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泥公司）在嘉義縣○○鄉○○村○○地區開發台泥嘉謙
    義竹漁電共生二期工程（下稱嘉謙二期工程；該工程共分為
    A、B、C、D四區，B區又分為B1區至B4區），並將該工程統
    包予亞力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力公司）施作。
二、緣亞力公司在嘉謙二期工程B4區（即嘉義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特定專用養殖區養殖用地）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於112年5月4日前某日起，進行整地及施作基樁，而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詎曾培原於112年11月、12月間某日，業已知悉前開違規情事後，且明知其巡查嘉義縣○○鄉公所轄內之光電案場施工情形時，遇有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有民眾舉報違規之情形時，應簽請其所屬公所農業課人員前往勘查，或查報後即告知相關主管機關處理，竟基於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接續犯意，邀約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見面，2人於112年12月7日在臺南市○○區○○路000號之85度C咖啡○○○○店（下稱85度C咖啡店）見面，曾培原即向謝文偉要求分包承攬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並欲從中獲取不正利益，謝文偉則回應會將其要求轉達亞力公司派駐現場之工地主任張朝陽；2人又於113年1月9日在85度C咖啡店見面，曾培原續向謝文偉表示：「我要重，還是輕，我不知道耶」、「你們光電設施是不需要建照的？但是農業容許裡面的其他設施，………，你們自己要注意，不要到時候有，我跟你說，之前我都沒有去注意，後來才看到，……，反正你們自己要看一下，順便提醒一下，不要又怎麼樣。」，謝文偉遂詢問：「我請問一下，去找豐期（音譯），他是要工作？還是要直接跟他談？」，曾培原即回應：「我是要工作，看他怎麼分配給他就對了」、「不然我也可以直接拿」等語，暗示謝文偉其已查悉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違規整地及施作基樁之事實，且有上開權限可依法舉報違規情事使台泥公司遭行政機關裁罰，乃向謝文偉索要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分包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以及避免台泥公司遭行政機關裁罰，藉由此等賄賂及不正利益作為其護航嘉謙二期工程順利施工之對價，謝文偉復轉知張朝陽及台泥公司總經理翁吉良，渠等商討後即要求謝文偉拒絕曾培原前開要求，或以選舉過後再處理等語搪塞曾培原。
三、嗣因曾培原於113年1月9日至同年月00日間之某日，遭嘉義縣○○鄉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翁明收質問其為何以上開方式要求分包工程。曾培原旋於113年1月15日前往嘉謙二期工程之工務所，質問謝文偉其要求分包工程一事為何會遭外人知悉，並表示：「……，你們是怎麼處理事情的，依法辦理可以，這個都放在我這裡」、「……，我這只是放著，……，你們要這樣？你們這樣處理事情」、「……林北來依法辦理」、「問題是你也知道，我有很多要給你們方便」等語，向謝文偉暗示其尚未依法舉報上開違規情事。惟曾培原為恐東窗事發，隨即於113年1月16日以定期巡查為由，前往嘉謙二期工程巡查，以其名義製作光電案場巡查紀錄表，並記載「於台泥嘉謙綠能第二期工程旁發現約有二池塘基樁業已打設」、「經台泥公司確認，該區確為無農業容許核可」、「依據區域計畫法第21條：違反第15條第1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旋於113年1月17日通報經濟部能源署○○工作站人員到場會勘，再於113年1月18日以「建築課因『○○鄉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專案管理巡查作業』時，發現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卻先行施作基樁、填土，且現場有外運土堆等情形」為由，會簽嘉義縣○○鄉公所農業課，復由嘉義縣○○鄉鄉長決行，嘉義縣○○鄉公所即函轉嘉義縣政府辦理，嘉義縣政府於113年3月6日派員與曾培原至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會勘後，就該區確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逕行施作基樁及填土之事實，於113年3月27日裁處台泥公司6萬元罰鍰及命限期改善；經濟部能源局亦於113年5月15日以台泥公司違反電業法規定，對台泥公司裁罰100萬元。
四、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以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曾培原之辯護人業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中陳明：證據能力均不爭執，均同意作為本案證據使用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68頁）；此外，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162至167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前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
    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上述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
    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51至152頁，本院卷第25頁、第63至
    66頁、第172頁），核與證人即時任嘉義縣○○鄉鄉長特助黃
    明嶔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91、96頁）
    、證人即向陽優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開發部主任蔡芳旗於調
    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68頁反面、第73、76
    頁）、證人即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於
    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5頁反面至第11頁
    、第51至59頁）、證人即亞力公司派駐現場之工地主任張朝
    陽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12頁反面至第
    17頁反面、第29至33頁）、證人即台泥公司總經理翁吉良於
    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128至130頁）、證人即嘉義縣○○鄉
    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翁明收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
    他字卷第82頁及反面、第87頁）均相符，並有嘉義縣○○鄉公
    所建設課職掌之網頁擷圖（見偵卷第55至56頁反面）、被告
    與謝文偉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談及其等相約於113年12
    月7日、1月9日及1月15日見面之手機翻拍照片（見他字卷第
    63頁）、被告與謝文偉分別於113年1月9日在85度C咖啡、於
    1月15日在嘉謙二期工程工地之現場錄音譯文（見他字卷第2
    0至21頁反面、第22頁反面）、被告於113年1月16日至嘉謙
    二期工程現場巡查所製作之光電案場巡查紀錄表及巡查案場
    現況照片（見偵卷第18頁反面至第19頁）、被告於113年1月
    18日以「其因『○○鄉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專案管理』
    業有巡查作業，發現台泥公司之嘉謙二期工程未取得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卻先行施作基樁、填土，且現場有外運土堆等
    情形」會簽嘉義縣○○鄉公所農業課及由嘉義縣○○鄉鄉長決行
    之簽呈（見偵卷第38頁反面至第39頁）、嘉義縣○○鄉○○於00
    0○0○00○○○○○○○○○○○○○○○○○○○○○○○縣○○○○○○鄉○○○0000000000
    號函文（見偵卷第36頁）、嘉義縣縣○○○○○○○於000○0○0○○○○
    ○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特定專用養殖區養殖用地外
    運及堆置土石方之紀錄（見偵卷第26頁）、嘉義縣政府就嘉
    謙二期工程因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而向台泥公司裁處6萬元及命限期改善之113年3月27日府
    地用字第1130071597號函文及裁處書（見他字卷第36至37頁
    、第38頁）、經濟部就嘉謙二期工程因違反電業法規定而向
    台泥公司裁處100萬元之113年5月15日經授能字第113060038
    00號函文及裁處書（見他字卷第44頁、第45至48頁）等證在
    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
    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
㈡、按貪污治罪條例規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或對於職務上之
    行為，要求（行求）、期約、收受（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之犯罪，如行為人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個犯罪目
    的（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或職務上之行為），先後數次要求（
    行求）、期約或收受（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行為，均係
    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在刑法評價上，其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
    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依接續犯理論，合為包括的一罪予以
    評價，較為合理（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97年度
    台上字第4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112年12月7日、
    113年1月9日以上開違背職務行為作為對價，向台泥公司嘉
    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行
    ，主觀上係本於單一之犯意，接續向謝文偉要求賄賂及不正
    利益，故被告本案所為乃係基於同一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上
    之行為，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意所為，且時間密接，各
    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區分，依社會一般觀念
    ，在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實行較為合理，屬接續犯，
    應僅論以一罪。
㈢、減輕事由：
１、被告本案犯行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
    其刑：
⑴、按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
    段定有明文。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意指犯
    該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
    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始能依該項規定減
    輕其刑，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
    件之問題，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
    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4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於偵查中就其以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向謝文
    偉要求不正利益之事實供承不諱（見偵卷第151至152頁）；
    又被告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紅包，以及其以未依法舉報
    上開違規情事而使台泥公司免去遭行政機關裁罰及限期改善
    等不正利益之犯行，惟謝文偉未交付任何財物予被告，就本
    案犯行並未實際取得任何財物或有何犯罪所得，揆諸前揭說
    明，被告已於偵查中自白犯罪，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
    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２、被告本案犯行自無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減輕規定之適用
    ：
⑴、被告之辯護人雖為被告主張其本案犯行未有所得或所圖得財
    物或不正利益未逾5萬元，而應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
    項減輕規定（見本院卷第67、174頁）。
⑵、然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
    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同
    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由於本條例之
    訂定，在於改造風氣，嚴懲重大之貪污；惟對於所得或所圖
    得之財物為5萬元以下之行為，因情節較為輕微，避免處罰
    過於嚴苛，期能以較輕之刑罰相繩，即能達到感化而防再犯
    之目的，以免輕罪重罰之弊，但如犯罪之所得已逾該條項所
    定之數額時，即無適用以減輕其刑之必要。又接續犯乃屬實
    質上之一罪，其各個行為舉動仍與犯罪之構成要件相符，並
    非不罰，僅是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以一罪處理，是
    於計算接續犯之犯罪所得時，自應合併計算之，無所謂平均
    之問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
    。另貪污治罪條例所規定之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罪，分別係以賄賂或不正利益為公務員要求、期約或
    收受之客體，兩者互異，且係平行分立之構成要件要素；所
    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其價值之有形財物；所
    謂「不正利益」，則係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慾
    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利益；而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規定之「
    所得」係指「實際所得」之財物或利益；「所圖得」則係指
    意圖所得而尚未取得之財物或利益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453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4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含有抽象意涵之「利益」
    ，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濟
    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即包含
    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
    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者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況貪
    污治罪條例第12條明確規定「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
    之罪，……」，是貪污治罪條例中之「財物」、「不法（不正
    ）利益」，均應作相同一致之解釋，即同條例第12條第1項
    所得或所圖得之「不正利益」，應與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5
    款之「不正利益」、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不
    法利益」同義，均應包含有形或無形之財產利益、消極的應
    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
    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而言。綜上，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12
    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者，其要件有三：❶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至第6條之罪、❷情節輕微、❸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
    不法）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始足該當。
⑶、經查，被告係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未取得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為由
    ，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以及索要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等
    情，此據其於本院審理時供承至明（見本院卷第170、172頁
    ），且台泥公司確因前開違規情事遭嘉義縣政府裁罰6萬元
    罰鍰及命限期改善、經濟部能源局裁罰100萬元（見他字卷
    第38頁、第45至48頁），是被告除其本欲所圖得2萬元至3萬
    元之紅包外，若其有承包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後，扣除
    成本、稅捐及其他必要支出費用後之「會計餘額」等積極利
    益，以及為台泥公司免去遭嘉義縣政府裁罰之「6萬元」，
    與命該工程限期改善至合於法規所應支出之「必要費用」（
    見他字卷第36至37頁、第38頁）、為台泥公司免去經濟部裁
    罰之「100萬元」（見他字卷第44頁、第45至48頁）等消極
    利益，其本案所圖得之不正利益顯然高於5萬元甚鉅，即與
    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
    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之要件不符，自無前揭條例第12條第1
    項減輕規定之適用。
３、被告本案犯行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⑴、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必於審酌一切
    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宣告法
    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
    ，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
    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
    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
    ，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
    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59
    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
    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
    ，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
    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
    ，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
    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
⑵、經查，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要求
     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可謂不重，雖經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減刑後之
     最低度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而其為公務員，未能端正己身
     ，廉潔從公，竟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違規進行
     整地、施作基樁之方式，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
     所為嚴重損害公務員形象，固無可取，然本院審酌其於偵
     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見偵卷第1
     51至152頁，本院卷第25頁、第63至66頁、第172頁），且
     其未從本案犯行中「實際」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復考量
     其犯罪情節與貪婪無度、透過地方或政治勢力向廠商索要
     鉅額財物或不正利益者顯然有別，且其所造成危害社會之
     程度非鉅，認縱科以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5年有期徒刑，
     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有情輕法重
     之情，爰就被告所犯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
     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
     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
４、被告所犯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之罪刑，有貪污治
    罪條例第8條第2項及刑法第59條之2種減刑事由，應依法遞
    減輕其刑。
㈣、科刑部分
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公務員，自應依法
    執行自身職務，卻貪圖私利，利用負責辦理農業用地作農用
    設施容許使用案件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協助現
    場土方回填情形勘查及專案管理巡查之機會，以未依法舉報
    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
    卻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為由，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程
    、索要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以及藉由不依法舉報違規情事
    而使台泥公司免去遭嘉義縣政府及經濟部能源局裁罰等不正
    利益，所為自屬非是。惟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尚有悛悔之
    念，且其未從本案犯行中「實際」取得財物或犯罪所得，兼
    衡其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見他字卷第23頁），自陳小康之
    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頁）、其身體狀況不佳、其配偶
    及母親各罹患疾病，以及2名未成年子女尚在就讀小學，均
    須由其照顧（見本院卷第174頁），復有被告所提出之其、
    配偶與母親診斷證明書及2名子女之在學證明書可參（見本
    院卷第137至149頁），暨其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
    、所生危害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２、至於被告及其辯護人雖均請求緩刑（見本院卷第174、175頁
    ），然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
    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經本院所宣告之刑既逾有期徒刑2
    年，自不符合緩刑之要件，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３、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
    褫奪公權，該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該條文係採義務宣告主
    義，法官無自由審酌之權，且對於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
    刑度如何，貪污治罪條例並無明文，故依該條例宣告褫奪公
    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使其褫奪公權之
    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係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
    5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爰斟酌全案情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及刑法
    第37條第2項規定，對被告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之期間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1項第5款、第8條第2項前段、第17條，刑法第11條、第59
條、第37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炳勳提起公訴，經檢察官吳咨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王榮賓
　　                                法  官  何啓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承翰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
    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培原



選任辯護人  王正明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1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培原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伍年。
    事  實
一、曾培原自民國111年12月26日起擔任嘉義縣○○鄉公所建設課課長，負責❶辦理農業用地作農用設施容許使用案件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審查作業、❷協助現場土方回填情形勘查及❸專案管理巡查等業務，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台泥嘉謙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泥公司）在嘉義縣○○鄉○○村○○地區開發台泥嘉謙義竹漁電共生二期工程（下稱嘉謙二期工程；該工程共分為A、B、C、D四區，B區又分為B1區至B4區），並將該工程統包予亞力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力公司）施作。
二、緣亞力公司在嘉謙二期工程B4區（即嘉義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特定專用養殖區養殖用地）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於112年5月4日前某日起，進行整地及施作基樁，而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詎曾培原於112年11月、12月間某日，業已知悉前開違規情事後，且明知其巡查嘉義縣○○鄉公所轄內之光電案場施工情形時，遇有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有民眾舉報違規之情形時，應簽請其所屬公所農業課人員前往勘查，或查報後即告知相關主管機關處理，竟基於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接續犯意，邀約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見面，2人於112年12月7日在臺南市○○區○○路000號之85度C咖啡○○○○店（下稱85度C咖啡店）見面，曾培原即向謝文偉要求分包承攬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並欲從中獲取不正利益，謝文偉則回應會將其要求轉達亞力公司派駐現場之工地主任張朝陽；2人又於113年1月9日在85度C咖啡店見面，曾培原續向謝文偉表示：「我要重，還是輕，我不知道耶」、「你們光電設施是不需要建照的？但是農業容許裡面的其他設施，………，你們自己要注意，不要到時候有，我跟你說，之前我都沒有去注意，後來才看到，……，反正你們自己要看一下，順便提醒一下，不要又怎麼樣。」，謝文偉遂詢問：「我請問一下，去找豐期（音譯），他是要工作？還是要直接跟他談？」，曾培原即回應：「我是要工作，看他怎麼分配給他就對了」、「不然我也可以直接拿」等語，暗示謝文偉其已查悉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違規整地及施作基樁之事實，且有上開權限可依法舉報違規情事使台泥公司遭行政機關裁罰，乃向謝文偉索要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分包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以及避免台泥公司遭行政機關裁罰，藉由此等賄賂及不正利益作為其護航嘉謙二期工程順利施工之對價，謝文偉復轉知張朝陽及台泥公司總經理翁吉良，渠等商討後即要求謝文偉拒絕曾培原前開要求，或以選舉過後再處理等語搪塞曾培原。
三、嗣因曾培原於113年1月9日至同年月00日間之某日，遭嘉義縣○○鄉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翁明收質問其為何以上開方式要求分包工程。曾培原旋於113年1月15日前往嘉謙二期工程之工務所，質問謝文偉其要求分包工程一事為何會遭外人知悉，並表示：「……，你們是怎麼處理事情的，依法辦理可以，這個都放在我這裡」、「……，我這只是放著，……，你們要這樣？你們這樣處理事情」、「……林北來依法辦理」、「問題是你也知道，我有很多要給你們方便」等語，向謝文偉暗示其尚未依法舉報上開違規情事。惟曾培原為恐東窗事發，隨即於113年1月16日以定期巡查為由，前往嘉謙二期工程巡查，以其名義製作光電案場巡查紀錄表，並記載「於台泥嘉謙綠能第二期工程旁發現約有二池塘基樁業已打設」、「經台泥公司確認，該區確為無農業容許核可」、「依據區域計畫法第21條：違反第15條第1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旋於113年1月17日通報經濟部能源署○○工作站人員到場會勘，再於113年1月18日以「建築課因『○○鄉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專案管理巡查作業』時，發現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卻先行施作基樁、填土，且現場有外運土堆等情形」為由，會簽嘉義縣○○鄉公所農業課，復由嘉義縣○○鄉鄉長決行，嘉義縣○○鄉公所即函轉嘉義縣政府辦理，嘉義縣政府於113年3月6日派員與曾培原至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會勘後，就該區確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逕行施作基樁及填土之事實，於113年3月27日裁處台泥公司6萬元罰鍰及命限期改善；經濟部能源局亦於113年5月15日以台泥公司違反電業法規定，對台泥公司裁罰100萬元。
四、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以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曾培原之辯護人業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中陳明：證據能力均不爭執，均同意作為本案證據使用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68頁）；此外，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162至167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前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上述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51至152頁，本院卷第25頁、第63至66頁、第172頁），核與證人即時任嘉義縣○○鄉鄉長特助黃明嶔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91、96頁）、證人即向陽優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開發部主任蔡芳旗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68頁反面、第73、76頁）、證人即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5頁反面至第11頁、第51至59頁）、證人即亞力公司派駐現場之工地主任張朝陽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12頁反面至第17頁反面、第29至33頁）、證人即台泥公司總經理翁吉良於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128至130頁）、證人即嘉義縣○○鄉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翁明收於調查官詢問及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字卷第82頁及反面、第87頁）均相符，並有嘉義縣○○鄉公所建設課職掌之網頁擷圖（見偵卷第55至56頁反面）、被告與謝文偉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談及其等相約於113年12月7日、1月9日及1月15日見面之手機翻拍照片（見他字卷第63頁）、被告與謝文偉分別於113年1月9日在85度C咖啡、於1月15日在嘉謙二期工程工地之現場錄音譯文（見他字卷第20至21頁反面、第22頁反面）、被告於113年1月16日至嘉謙二期工程現場巡查所製作之光電案場巡查紀錄表及巡查案場現況照片（見偵卷第18頁反面至第19頁）、被告於113年1月18日以「其因『○○鄉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專案管理』業有巡查作業，發現台泥公司之嘉謙二期工程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卻先行施作基樁、填土，且現場有外運土堆等情形」會簽嘉義縣○○鄉公所農業課及由嘉義縣○○鄉鄉長決行之簽呈（見偵卷第38頁反面至第39頁）、嘉義縣○○鄉○○於000○0○00○○○○○○○○○○○○○○○○○○○○○○○縣○○○○○○鄉○○○0000000000號函文（見偵卷第36頁）、嘉義縣縣○○○○○○○於000○0○0○○○○○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特定專用養殖區養殖用地外運及堆置土石方之紀錄（見偵卷第26頁）、嘉義縣政府就嘉謙二期工程因違反區域計畫法第15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而向台泥公司裁處6萬元及命限期改善之113年3月27日府地用字第1130071597號函文及裁處書（見他字卷第36至37頁、第38頁）、經濟部就嘉謙二期工程因違反電業法規定而向台泥公司裁處100萬元之113年5月15日經授能字第11306003800號函文及裁處書（見他字卷第44頁、第45至48頁）等證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
㈡、按貪污治罪條例規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或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行求）、期約、收受（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犯罪，如行為人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個犯罪目的（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或職務上之行為），先後數次要求（行求）、期約或收受（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行為，均係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在刑法評價上，其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依接續犯理論，合為包括的一罪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97年度台上字第4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112年12月7日、113年1月9日以上開違背職務行為作為對價，向台泥公司嘉謙二期工程之建廠部主任謝文偉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行，主觀上係本於單一之犯意，接續向謝文偉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故被告本案所為乃係基於同一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意所為，且時間密接，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區分，依社會一般觀念，在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實行較為合理，屬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㈢、減輕事由：
１、被告本案犯行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⑴、按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意指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始能依該項規定減輕其刑，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4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於偵查中就其以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向謝文偉要求不正利益之事實供承不諱（見偵卷第151至152頁）；又被告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紅包，以及其以未依法舉報上開違規情事而使台泥公司免去遭行政機關裁罰及限期改善等不正利益之犯行，惟謝文偉未交付任何財物予被告，就本案犯行並未實際取得任何財物或有何犯罪所得，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已於偵查中自白犯罪，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２、被告本案犯行自無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減輕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之辯護人雖為被告主張其本案犯行未有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未逾5萬元，而應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減輕規定（見本院卷第67、174頁）。
⑵、然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由於本條例之訂定，在於改造風氣，嚴懲重大之貪污；惟對於所得或所圖得之財物為5萬元以下之行為，因情節較為輕微，避免處罰過於嚴苛，期能以較輕之刑罰相繩，即能達到感化而防再犯之目的，以免輕罪重罰之弊，但如犯罪之所得已逾該條項所定之數額時，即無適用以減輕其刑之必要。又接續犯乃屬實質上之一罪，其各個行為舉動仍與犯罪之構成要件相符，並非不罰，僅是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以一罪處理，是於計算接續犯之犯罪所得時，自應合併計算之，無所謂平均之問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貪污治罪條例所規定之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分別係以賄賂或不正利益為公務員要求、期約或收受之客體，兩者互異，且係平行分立之構成要件要素；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其價值之有形財物；所謂「不正利益」，則係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利益；而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規定之「所得」係指「實際所得」之財物或利益；「所圖得」則係指意圖所得而尚未取得之財物或利益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3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含有抽象意涵之「利益」，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即包含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況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明確規定「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是貪污治罪條例中之「財物」、「不法（不正）利益」，均應作相同一致之解釋，即同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得或所圖得之「不正利益」，應與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不正利益」、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同義，均應包含有形或無形之財產利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而言。綜上，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者，其要件有三：❶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❷情節輕微、❸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不法）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始足該當。
⑶、經查，被告係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為由，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以及索要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等情，此據其於本院審理時供承至明（見本院卷第170、172頁），且台泥公司確因前開違規情事遭嘉義縣政府裁罰6萬元罰鍰及命限期改善、經濟部能源局裁罰100萬元（見他字卷第38頁、第45至48頁），是被告除其本欲所圖得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外，若其有承包嘉謙二期工程之部分工程後，扣除成本、稅捐及其他必要支出費用後之「會計餘額」等積極利益，以及為台泥公司免去遭嘉義縣政府裁罰之「6萬元」，與命該工程限期改善至合於法規所應支出之「必要費用」（見他字卷第36至37頁、第38頁）、為台泥公司免去經濟部裁罰之「100萬元」（見他字卷第44頁、第45至48頁）等消極利益，其本案所圖得之不正利益顯然高於5萬元甚鉅，即與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者」之要件不符，自無前揭條例第12條第1項減輕規定之適用。
３、被告本案犯行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⑴、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必於審酌一切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
⑵、經查，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雖經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減刑後之最低度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而其為公務員，未能端正己身，廉潔從公，竟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之方式，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所為嚴重損害公務員形象，固無可取，然本院審酌其於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見偵卷第151至152頁，本院卷第25頁、第63至66頁、第172頁），且其未從本案犯行中「實際」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復考量其犯罪情節與貪婪無度、透過地方或政治勢力向廠商索要鉅額財物或不正利益者顯然有別，且其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非鉅，認縱科以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5年有期徒刑，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有情輕法重之情，爰就被告所犯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
４、被告所犯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之罪刑，有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及刑法第59條之2種減刑事由，應依法遞減輕其刑。
㈣、科刑部分
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公務員，自應依法執行自身職務，卻貪圖私利，利用負責辦理農業用地作農用設施容許使用案件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審查作業、協助現場土方回填情形勘查及專案管理巡查之機會，以未依法舉報嘉謙二期工程B4區有未取得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開工許可，卻違規進行整地、施作基樁為由，向謝文偉要求分包工程程、索要2萬元至3萬元之紅包，以及藉由不依法舉報違規情事而使台泥公司免去遭嘉義縣政府及經濟部能源局裁罰等不正利益，所為自屬非是。惟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尚有悛悔之念，且其未從本案犯行中「實際」取得財物或犯罪所得，兼衡其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見他字卷第23頁），自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頁）、其身體狀況不佳、其配偶及母親各罹患疾病，以及2名未成年子女尚在就讀小學，均須由其照顧（見本院卷第174頁），復有被告所提出之其、配偶與母親診斷證明書及2名子女之在學證明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37至149頁），暨其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２、至於被告及其辯護人雖均請求緩刑（見本院卷第174、175頁），然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經本院所宣告之刑既逾有期徒刑2年，自不符合緩刑之要件，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３、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該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該條文係採義務宣告主義，法官無自由審酌之權，且對於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如何，貪污治罪條例並無明文，故依該條例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使其褫奪公權之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係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要求賄賂及不正利益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爰斟酌全案情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及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對被告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之期間。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第8條第2項前段、第17條，刑法第11條、第59條、第37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炳勳提起公訴，經檢察官吳咨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王榮賓
　　                                法  官  何啓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承翰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